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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300335        证券简称：迪森股份       公告编号：2016-142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对外投资暨拟投资建设楚雄庄甸医药园区 

集中供热服务项目的公告 

 
 

 

一、对外投资概述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迪森股份”）近日

与三门峡启华清洁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三门峡启华”）、云南新派环保科

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新派环保”）签署了《合资经营协议》，就共同出资设

立云南迪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云南迪能”或“合资公司”）达

成一致。云南迪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,000 万元，其中：公司出资 900 万元，出

资比例为 90%；三门峡启华出资 50 万元，出资比例为 5%；新派环保出资 50 万

元，出资比例为 5%。云南迪能主要负责楚雄庄甸医药园区集中供热服务项目的

投资、建设和运营。 

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及公司 2015 年度股东大会，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对清洁能源综合服务项目对外投资实行总额授权管理的议案》，同意在额

度范围内授权董事长决定清洁能源综合服务项目的对外投资事宜。上述对外投资

事宜在该授权范围之内。 

本次对外投资事宜不构成关联交易，亦不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

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二、庄甸医药产业区情况介绍 

楚雄工业园区庄甸医药产业区规划建设面积1.5平方公里，位于楚雄城东庄

甸社区，城市东环线穿过园区，园区基础设施配备完善。园区被列为云南省首批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

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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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示范基地、省级重点医药工业园区，是云南省政府批准建设

的国家中药现代化云南基地项目。 

目前，庄甸医药产业区已引进盘龙云海、老拨云堂等35户药企入驻，其中20

户企业已建成投产。产品覆盖中药提取、中成药、化学原料药、化学制剂、药包

材、保健食品、药用化妆品等全产业链品种。2015年生物医药工业产值突破40

亿元，增长35%以上，生物医药企业聚集效应已初步凸显。（资料来源于“云南

楚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”网站） 

三、拟投资项目建设规划 

1、项目名称：楚雄庄甸医药园区集中供热服务项目 

2、项目建设规模：项目整体规划分期建设，其中一期拟投资建设1x15t/h生

物质锅炉和1x10t/h天然气锅炉及相关附属设施，为园区当前用能企业提供长期供

热运营服务；二期根据园区新增入驻企业用能情况确定投资建设规模。 

3、项目合作模式：采用BOO（建设-拥有-运营）合作模式，由云南迪能负

责该项目的投资、建设和运营。 

四、合资方基本情况 

（一）三门峡启华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

1、名称：三门峡启华清洁能源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 

3、住所：陕县产业集聚区温塘办公楼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赵庆华 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00万元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6年1月13日 

7、经营期限：2016年1月13日至2036年1月12日 

8、主营业务：热力供应，冷、热、电三联供 

9、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：自然人赵庆华先生持有三门峡启华100%股权，

为其实际控制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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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云南新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1、名称：云南新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

2、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（自然人独资） 

3、住所：云南省昆明市高新区C2-4财兴盛大厦商务办公楼13层A-1302室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陈海元 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200万元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6年11月2日 

7、经营期限：2016年11月2日至2026年11月2日 

8、主营业务：节能环保技术的研究与开发 

9、股权结构及实际控制人：自然人陈海元先生持有新派环保100%股权，为

其实际控制人。 

公司与上述合资方不存在关联关系。 

   五、合资公司基本情况 

1、公司名称：云南迪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

2、公司类型：有限责任公司 

3、住所：云南省楚雄开发区庄甸医药园区 

4、法定代表人：赵庆华 

5、注册资本：人民币1,000万元 

6、成立日期：2016年12月13日 

7、经营期限：2016年12月13日至2036年12月12日 

8、主营业务：热力生产及供应 

9、股权结构： 

股东名称 出资额（万元） 出资比例 出资方式 

迪森股份 900 90% 货币出资 

三门峡启华 50 5% 货币出资 

新派环保 50 5% 货币出资 

合计 1,000 100% ——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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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对外投资合同的主要内容 

1、公司与三门峡启华、新派环保共同出资设立云南迪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

公司。云南迪能注册资本为人民币1,000万元，其中：公司以募集资金出资900万

元，出资比例为90%；三门峡启华出资50万元，出资比例为5%；新派环保出资

50万元，出资比例为5%。 

2、合资公司为有限责任公司，投资各方以各自认缴的出资额承担合资公司

的债务和亏损，并按其实缴的出资额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分享利润和分担风险。 

3、合资公司设董事会，董事会作为公司经营决策机构，对股东会负责。董

事会由3名成员组成，其中公司委派2名，新派环保委派1名，董事任期三年，可

以连选连任。董事会设董事长1名，由公司委派的董事担任。 

4、合资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监事1名，由股东会决定委派。合资公司的董事、

高级管理人员及其关系密切的家庭成员不得兼任监事。 

5、合资公司设总经理1名，总经理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 

七、对外投资的目的、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

1、目前，公司的定位为“清洁能源综合服务商”，为推动公司清洁能源业

务发展，打造“综合型低碳清洁能源平台”，加快公司业务在全国各地区的布局，

同时，鉴于资源方对楚雄庄甸医药园区集中供热项目的推动作用，公司与三门峡

启华、新派环保合资设立云南迪能能源科技有限责任公司。本次对外投资将进一

步稳固合作关系，加快楚雄庄甸医药园区集中供热服务项目的实施，促进公司业

务稳步、健康发展。 

2、公司已与云南楚雄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签订了入园合同，后续需办理

项目相关的备案、环评手续。 

3、项目异地投资运营不可避免地存在一定的管理风险、人员风险、建设环

境风险、工程施工风险、运营风险等。 

4、合资公司主要负责楚雄庄甸医药园区集中供热服务项目的投资、建设与

运营，项目运营后，将对公司业绩产生积极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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八、备查文件 

1、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五次会议决议文件； 

2、公司2015年度股东大会决议文件； 

3、公司与三门峡启华、新派环保签署的《合资经营协议》； 

4、其他文件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广州迪森热能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16年12月14日 




